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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关于定西高强度紧固件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辅导备案申请报告 

 

一、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定西高强度紧固件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朱平 

注册地址：甘肃省定西市安定区循环经济产业园区新城大道 8 号 

注册资本：4,528.00 万元 

实收资本：4,528.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2110022553015X8 

有限公司设立日期：1997 年 8 月 15 日 

股份公司设立日期：2014 年 9 月 3 日 

经营范围：螺柱、螺栓、螺母等各类紧固件以及专用模具、原材料的生产销

售，机械修造、铁制、钢制各类小五金件，房屋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公司的历史沿革 

（一）股份公司设立前的历史沿革情况 

定西高强度螺钉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螺钉有限”）前身为甘肃省定西高强

度螺钉厂，始建于 1966 年 5 月。1997 年 8 月 4 日，定西县人民政府下发“定政

发〔1997〕96 号”《定西县人民政府关于对甘肃省定西高强度螺钉厂改制为定西

高强度螺钉有限公司的批复》，同意甘肃省定西高强度螺钉厂改组成有限责任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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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 1 月 10 日，原甘肃省定西县国有资产管理局出具《关于用国有资产

置换职工身份的批复》（定国资发〔2001〕1 号），原则同意用国有净资产对螺

钉有限原有职工身份进行置换。2001 年 2 月 23 日，定西县人民政府作出“定企

改组发〔2001〕2 号”《定西县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关于定西高强度螺钉有限公司

产权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的批复》，原则同意定西高强度螺钉有限公司产权制度改

革实施方案。 

2004 年 8 月 4 日，定西市安定区人民政府下发“安政发[2004]106 号”《定

西市安定区人民政府关于定西高强度螺钉有限公司完善改革实施方案的批复》，

原则同意《定西高强度螺钉有限公司完善改革实施方案》。 

（二）股份公司设立情况 

2014 年 8 月 21 日，螺钉有限全体股东作为发起人签订《发起人协议书》，

协议约定：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瑞华专审字【2014】

62050008 号《审计报告》，以截至 2014 年 3 月 31 日公司账面净资产 40,960,444.58

元为依据，以 1：0.24 的比例折股，螺钉有限全体股东按现有出资比例进行认购，

股份公司总股本 1,000 万元，余额计入资本公积。 

2014 年 8 月 23 日，螺钉有限召开股东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类型由有

限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的预案》《关于公司名称由定西高强度螺钉有限

公司变更为定西高强度紧固件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关于公司整体变更设立股

份有限公司的具体方案》《关于确认审计、评估结果的议案》等议案。 

2014 年 8 月 26 日，公司召开创立大会暨第一届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定西高强度紧固件股份有限公司筹办报告的情况》《关于有限公司整体变

更发起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具体方案的议案》《定西高强度紧固件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关于有限公司债权债务及其他合同权利和义务由依法定程序变更后的股份

有限公司依法继承的议案》等议案。 

股份公司设立时，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或姓名 持有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朱平 4,777,078 47.77 

2 陈怀玉等 140 人 5,222,922 5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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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或姓名 持有数量（股） 持股比例（%） 

合计 10,000,000 100.00% 

（三）股份公司设立后的历史沿革情况 

1、2016 年 10 月，注册资本增加至 3,000 万元 

2016 年 10 月 14 日，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将公司资本公积金

2,000 万元转增为股本》等议案。2016 年 12 月 12 日，公司召开 2016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定西高强度新增 2,000 万注册资本方案》和公

司章程修正案，同意将注册资本新增部分的出资方式由“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变更为“全体股东按原 1,000 万注册资本持股比例进行认缴”，认缴期限为 2016

年 12 月至 2019 年 12 月。 

2、2017 年 5 月，注册资本增加至 3,900 万元  

2017 年 5 月 15 日，公司召开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与引进的新

股东签订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并通过公司章程修正案，同意公司新增注册资本

900 万元（实缴资本 300 万元）。新增股份由兰州华信企业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甘肃省高技术服务业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甘肃海华生态园林开

发有限责任公司认购。 

2017 年 5 月 24 日，公司分别与甘肃海华生态园林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兰州

华信企业咨询管理有限公司、甘肃省高技术服务业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签订《定西高强度紧固件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认购协议》。 

3、2017 年 7 月，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2017 年 6 月 29 日，公司召开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事项：公

司注册资本 3,900 万元，其中实缴注册资本为 1,300 万元，同意将未缴注册资本

2,600 万元由全体股东认缴变更为以公司资本公积金转增。本次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完成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或姓名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朱平 14,331,234 36.75 

2 甘肃省高技术服务业创业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4,500,000 1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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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或姓名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3 兰州华信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700,000 6.92 

4 甘肃海华生态园林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1,800,000 4.62 

5 陈怀玉等 139 人 15,668,766 40.18 

合计 39,000,000 100.00 

4、2017 年 9 月，注册资本增加至 3,949 万元 

2017 年 8 月 28 日，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同意新增注册资本 49 万元，由新

股东定西渤欣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认购。2017 年 9 月 1 日，公司与

定西渤欣企业管理咨询企业（有限合伙）签订了《定西高强度紧固件股份有限公

司股份认购协议》。2017 年 9 月 26 日，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希会验字（2017）0087 号”《验资报告》对本次增资进行审验。本次增

资完成，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或姓名 持有股份（股） 持股比例（%） 

1 朱平 14,331,234 36.29 

2 甘肃省高技术服务业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4,500,000 11.40 

3 兰州华信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700,000 6.84 

4 甘肃海华生态园林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1,800,000 4.56 

5 定西渤欣企业管理咨询企业（有限合伙） 490,000 1.24 

6 陈怀玉等 139 人 15,668,766 39.68 

合计 39,490,000 100.00 

5、2018 年 3 月，股权转让 

2018 年 3 月 22 日，张花与朱平签订《股份转让合同》，将其持有的公司 83,334

股股份转让给朱平。 

6、2018 年 9 月，股权转让 

2018 年 9 月 3 日，甘肃海华生态园林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与李萍签订《股权

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公司 180 万股股份转让给李萍。 

7、2019 年 3 月，注册资本增加至 4,528 万元 

2018 年 12 月 9 日，公司召开股东大会，会议同意新增注册资本 579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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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定西市国投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有限合伙）认购。2018 年 12 月 26 日，公司

与定西市国投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有限合伙）签订了《定西市国投中小企业发展

基金（有限合伙）投资定西高强度紧固件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认购协议》。本次

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或姓名 持有股份（股） 持股比例（%） 

1 朱平 14,414,568 31.83% 

2 定西市国投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有限合伙） 5,790,000 12.79% 

3 甘肃省高技术服务业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4,500,000 9.94% 

4 兰州华信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700,000 5.96% 

5 李萍 1,800,000 3.98% 

6 定西渤欣企业管理咨询企业（有限合伙） 490,000 1.08% 

7 陈怀玉等 138 人 15,585,432 34.42% 

合计 45,280,000 100.00 

三、主要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定西高强前五名股东包括：朱平、定西市国投中小企业

发展基金（有限合伙）、甘肃省高技术服务业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兰州华信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李萍。 

（一）实际控制人情况 

朱平先生，1973 年 5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

曾任定西县内官营镇人民政府党办秘书、镇综治办副主任，定西县财政局人秘股

科员，定西县木器厂厂长助理、副厂长、厂长；现任定西渤欣企业管理咨询中心

（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定西高强度紧固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朱平直接持有定西高强 14,414,568 股，持股比例 31.83%，为公司控股股东

及实际控制人。除直接持股外，朱平在定西渤欣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的出资比例为 4.08%，定西渤欣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持有定西高强

490,000 股，持股比例 1.08%。  

（二）主要股东情况 

1、定西市国投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有限合伙） 



6 

名称 定西市国投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有限合伙) 

类型 合伙企业 

注册资本 20,000.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20000MA72BHGP4N 

成立日期 2018 年 05 月 31 日 

住所 甘肃省定西市安定区新城区 1 号写字楼 2 楼 

经营范围 

以本企业私募基金开展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1、不得以公

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交易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3、不

得发放贷款；4、不得向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

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承诺最低收益，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可经营） 

股权结构 
甘肃省金融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69.90%、定西国有投资（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30.00%、甘肃公航旅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持股比例为 0.10% 

2、甘肃省高技术服务业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名称 甘肃省高技术服务业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类型 合伙企业 

注册资本 27,020.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20000MA74PAD85Q 

成立日期 2017 年 01 月 17 日 

住所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天水中路 3 号 

经营范围 

以本企业私募基金开展股权投资、项目投资及咨询（1、不得以公开方

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交易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3、不得发

放贷款；4、不得向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

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承诺最低收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可经营） 

股权结构 

神州盛达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19.43%、甘肃省国有资产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18.50%、甘肃远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比

例为 18.50%、甘肃股权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18.50%、盛

达金属资源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16.65%、甘肃建陇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持股比例为 7.40%、甘肃国投盛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1.00% 

3、兰州华信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名称 兰州华信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资本 1,152.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20100MA7343NW0X 

成立日期 2017 年 01 月 19 日 

住所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张掖路街道庆阳路 352号第 3单元 18层 001室-01 

经营范围 企业管理咨询；企业管理制度设计、财务制度设计、会计业务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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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有房屋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股权结构 
焦东红持股比例为 10.42%、刘鹏飞持股比例为 9.38%、惠泽一持股比

例为 7.29%、李祖阳持股比例为 7.29%、韩万嘉等其余 16 位股东持有

剩余 65.62%股份 

4、李萍 

李萍，女，汉族，1963 年 3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李萍

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80 万股，持股比例为 3.98%，为公司第五大股东。 

四、主营业务情况 

定西高强从事高强度紧固件、非标异型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业务，为高新

技术企业。公司产品主要应用于风电、核电、石化和轨道交通等高端装备制造行

业，是“中国制造 2025”的基础零部件。公司拥有甘肃省紧固件工程实验室和

省级企业技术中心，是工业和信息化部认定的“第一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2019 年）。 

根据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公司业务属于

“C 制造业-348 的通用零部件制造业”；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

指引》（2012 年修订），公司业务属于“C 制造业-C34 的通用设备制造业”。  

五、主要财务数据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51,485.05 45,616.65 37,334.25 

其中：流动资产 41,237.16 35,921.86 29,559.55 

非流动资产 10,247.89 9,694.79 7,774.70 

总负债 13,639.20 13,678.07 13,842.04 

其中：流动负债 13,379.74 11,847.68 9,156.55 

非流动负债 259.46 1,830.39 4,685.49 

股东权益总额 37,845.85 31,938.58 23,492.21 

（二）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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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营业收入 36,575.20 28,700.78 20,866.29 

营业利润 6,725.42 5,141.34 2,590.22 

利润总额 6,814.62 5,189.98 2,592.40 

净利润 5,907.27 4,451.27 2,236.20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1,003.11 1,974.67 -343.32 

投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1,336.70 -2,254.72 875.04 

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3,461.83 31.25 -1,313.20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3,640.22 511.98 760.79 

六、辅导工作情况介绍  

（一）辅导目标 

本次辅导工作的总体目标为促进定西高强进一步建立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

和完善的运行机制；形成独立运营和持续发展的能力，督促公司的全体董事（包

括独立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 5%以上（含 5%）股份的股东的法定

代表人（或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和公司实际控制人全面理解境内发行上市

的有关法律法规、境内证券市场规范运作和信息披露的要求，树立进入证券市场

的诚信意识、自律意识和法制意识，具备进入证券市场的基本条件；同时促进参

与辅导工作的其他中介机构履行勤勉尽责义务。 

（二）辅导人员组成 

按照《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辅导机构针对定西高强成立了由王

洪山、刘旭、王隆靖、丛聪组成的辅导小组，具体负责定西高强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上市工作的辅导事宜，其中王洪山担任组长。在辅导过程中，辅导机构还将

邀请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或其他有关专业机构协助完成辅导工作。 

（三）辅导内容和辅导方式 

根据《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及定西高强与东方投行签署的《辅导协议》，本

次辅导内容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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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督促辅导对象进行《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培训，使其理

解发行上市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理解作为公众公司规范运作、信息披露和履

行承诺等方面的责任和义务。 

2、督促辅导对象按照有关规定初步建立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公司治理

基础，实现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组织机构的规范运行；增强公司董事（包

括独立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 5%以上（含 5%）股份股东的法定代

表人（或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的法制观念、自律意识和诚信意识。 

3、核查辅导对象在公司设立、改制重组、股权设置和转让、增资扩股、资

产评估、资本验证等方面是否合法、有效，产权关系是否明晰，股权结构是否符

合有关规定。 

4、督促辅导对象实现独立运营，做到业务、资产、人员、财务、机构独立

完整，主营业务突出，形成核心竞争力。 

5、核查辅导对象是否按规定妥善处置了商标、专利、土地、房屋等主要资

产的法律权属问题。 

6、督促规范辅导对象与控股股东及其它关联方的关系。 

7、督促辅导对象建立和完善规范的内部决策和控制制度，形成有效的财务、

投资以及内部约束和激励机制。 

8、督促辅导对象依照企业会计制度建立健全公司财务会计管理体系，杜绝

财务造假。 

9、督促辅导对象形成明确的业务发展目标和未来发展计划，并制定可行的

募股资金投向和其他投资项目的规划。 

10、针对辅导对象的具体情况确定书面考试内容，并接受中国证监会及其派

出机构的监督。 

11、对辅导对象是否达到发行上市条件进行综合评估，协助辅导对象开展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准备工作。 

本次辅导工作将遵循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培训与整改相结合的原则，采

取多种灵活有效的辅导方式，包括组织自学、进行集中授课与考试、问题诊断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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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咨询、中介机构协调会、经验交流会、案例分析等。除上述方式外，辅导机

构将根据定西高强具体情况，通过其他必要的辅导方式进行辅导。 

（四）辅导计划及实施方案 

辅导过程中，根据辅导目标及辅导机构会同其他中介机构对辅导对象进行的

尽职调查，制定辅导计划，并对调查中发现的问题安排中介机构协调会进行协商

和诊断，研究并落实整改方案。具体辅导计划及实施方案作如下安排： 

1、第一阶段：摸底调查 

本阶段的辅导重点在于对公司进行全方位的摸底调查，重点了解公司的财务

会计管理体系、内控制度建设、法人治理结构、业务情况、同业竞争与关联关系、

企业发展规划、拟募资金的投资意向等情况以及辅导对象对有关法律法规知识的

了解与掌握程度及其诚信意识。通过摸底调查，形成全面具体的辅导方案并开始

实施，同时确定下一阶段的辅导重点。 

本阶段即将结束时，辅导机构将结合对公司摸底调查的情况，向辅导对象发

放一批辅导材料，并敦促辅导对象提前进行自学。 

2、第二阶段：全面培训、规范运作 

本阶段辅导重点在于集中学习和培训，诊断问题并加以解决。 

（1）对辅导对象确定的接受辅导人员进行培训，培训主要内容包括 A 股发

行上市流程及关键事项介绍、现代企业制度法律框架、信息披露及证券法律责任、

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理论及制度设计、IPO 中的会计信息披露及会计准则重点、内

部控制模型及构建等。 

（2）针对第一阶段调查所发现的辅导对象存在的问题，辅导机构会同辅导

对象董事、监事或有关高级管理人员认真研究整改方案，通过召开中介机构协调

会及其他方式进行分析和解决。 

（3）辅导机构协助辅导对象按照 “五独立”原则，建立结构优化、产权明

晰、责权明确和运行高效的现代企业制度。 

（4）辅导机构协助辅导对象根据《公司法》及其他有关法规建立、健全内

部控制制度。 

（5）根据《公司法》的有关规定，辅导机构协助辅导对象确定董事、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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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高级管理人员，建立、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6）辅导机构协助辅导对象制定控股股东、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

行为规范，规范股东、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在辅导对象日常经营管理、关

联交易等事项中的行为。 

（7）对辅导对象发展战略和公司管理问题提出建设性意见，配合辅导对象

制定长远的发展战略规划。 

3、第三阶段：考核、总结及验收 

本阶段辅导重点在于完成辅导计划，进行考核评估，做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申请文件的准备工作。 

（1）就前期辅导内容对辅导对象进行考试，并视情况决定是否追加辅导内

容和考试。 

（2）完善辅导工作底稿，准备辅导验收。 

（3）辅导机构协助公司建立完善的募集资金专项存储、使用制度。 

（4）辅导机构配合公司制作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申请文件。 

在辅导工作结束至辅导机构向中国证监会推荐辅导对象的股票发行申请文

件期间，辅导机构仍将持续关注辅导对象的重大变化，对发生与《辅导工作总结

报告》不一致的重大事项，将及时向中国证监会甘肃监管局报告。 

辅导机构将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或辅导对象的合理要求，对上

述辅导计划适当地予以调整或修订。 

（五）辅导工作要求 

1、在辅导期内，辅导机构辅导人员应当严格遵守我国证券法律、法规和政

策，严格遵守职业道德，与辅导对象接受辅导人员及其他人员密切合作，确保辅

导工作顺利进行。 

2、辅导人员为内幕人员，对其掌握的辅导对象各种商业秘密不得泄露给任

何与辅导对象本次发行、上市以及辅导工作无关的人员。 

3、为保证辅导工作顺利进行，在辅导期内，辅导对象应当与辅导机构的辅

导人员积极配合，为其提供必要的工作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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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辅导工作过程中，辅导对象应当准许辅导人员查阅公司股东大会、董

事会和监事会会议记录，并列席公司相关的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会议。 

5、在辅导工作过程中，辅导对象在进行主要经营决策或与公司股票发行上

市有关的经营决策前，需听取辅导机构的意见。 

6、辅导机构在辅导过程中应将有关资料及重要情况汇总，建立“辅导工作

底稿”，存档备查。 

在辅导过程中，辅导机构将根据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和辅导对象的实际情

况，及时修订调整辅导方案和计划，以达到最佳辅导效果。 

当辅导机构认为达到辅导计划目标后，将向中国证监会甘肃监管局报送《辅

导工作总结报告》，提出辅导验收申请。 

七、中介机构情况 

（一）辅导机构：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辅导机构 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 318 号 24 层 

法定代表人 马骥 

（二）参与本次辅导工作的其他中介机构 

除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外，参与本次辅导工作的其他中介机构包括国

浩律师（上海）事务所、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八、辅导工作人员及接受辅导人员的姓名及职务 

按照《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辅导机构针对定西高强成立了由王

洪山、刘旭、王隆靖、丛聪组成的辅导小组，具体负责定西高强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上市工作的辅导事宜，其中王洪山担任组长。在辅导过程中，辅导机构还将

邀请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或其他有关专业机构协助完成辅导工作。 

根据相关规定，此次辅导对象包括定西高强全体董事（包括独立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 5%以上（含 5%）股份的股东的法定代表人（或执行

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和公司实际控制人，具体名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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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职务 

1 朱平 董事长 

2 潘存海 
定西市国投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法定代表人 

3 马江河 
甘肃省高技术服务业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法定代表人 

4 杨霞 兰州华信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5 陈怀玉 董事、总经理 

6 武智虎 董事 

7 孙富 董事 

8 马洪维 独立董事 

9 李宗峰 独立董事 

10 王永泉 独立董事 

11 王醒明 监事会主席 

12 潘存海 监事 

13 杨怀勇 职工监事 

14 刘春辉 副总经理 

15 马斌龙 副总经理 

16 鱼元军 副总经理 

17 张小萍 财务负责人 

18 付作平 核心技术人员 

19 付作元 核心技术人员 

九、其他 

东方投行本着勤勉尽责、诚实信用的原则，已制定了辅导计划及实施方案，

成立了专门的辅导工作小组，授权王洪山、刘旭、王隆靖、丛聪 4 人从事辅导工

作，其中王洪山担任辅导小组组长。东方投行将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

对定西高强度紧固件股份有限公司实施辅导，并将辅导进展情况及时向贵局汇

报。 

东方投行认为定西高强度紧固件股份有限公司已具备进入辅导期的条件，按

照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要求，特向贵局提出批准定西高强度紧固件股份有限公司进

入辅导期的申请。 

特此报告。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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